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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互联网平台披露的隐私政策及相关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探究在缺乏相关法律对已满14周岁未成

年人即青少年的个人信息进行特别保护的情况下，国内互联网平台在处理个人信息的过程中是否尽到相

应的主体责任。研究发现，互联网平台在处理青少年个人信息的多个环节存在问题，包括头部环节的同

意规则适用对象与身份识别制度存在不足，中部环节的算法处理未尽告知义务与推送机制不完善等，以

及尾部环节的匿名化处理替代删除不到位，建议互联网平台从同意规则、算法处理以及删除与匿名化处

理规则三个层面完善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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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ivacy policies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lists disclosed by internet plat-
forms, this article explores whether domestic internet platforms have fulfilled their main respon-
sibilities in handl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the absence of relevant laws that provide special 
protection for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minors who have reached the age of 14, i.e. adolesc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ternet platforms have problems in several aspects of handl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juveniles, including inadequate consent rules and identification systems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process, insufficient notification obligations and inadequate push mechanisms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process, and inability to replace deletion with anonymisation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proces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ternet platforms improve their main responsibilities at 
three levels: rules on consent, algorithmic processing and rules on deletion and anonym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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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 1.91 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6.8%，其中 14~17 周岁的青少

年是使用互联网平台的活跃人群，普及率在 98%以上 1。在使用网络时，青少年未成熟的心智易成为“弱

势群体”，其个人信息具有被互联网平台不当处理的可能性，而这将危及其自身成长。然而目前我国仅

有针对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进行特别保护的法律法规，青少年的个人信息保护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互联网平台。国家也意识到互联网平台的特殊地位，有关部门相继发布了意见要求其积极承担相应

的主体责任。 
为此，有必要基于互联网平台披露的相关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结合互联网平台应遵循的法律法规及

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从维护青少年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建议，以督促互联网平台尽到相关主体责任，保

护青少年个人信息。 

2. 互联网平台保护青少年个人信息主体责任的相关规范 

2.1. 互联网平台的主体责任 

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对个人信息的界定，青少年个人信息是指 14~17
周岁自然人的各种信息。主体责任最初用于安全生产领域，近年来逐渐出现于互联网行业中。2021 年 9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的意见》，互联网平

台的主体责任包括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同时指出了互联网平台对主体责任认识不充分、履职尽责不到位

等问题。2021 年 10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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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互联网平台保护自然人个人信息及隐私提出了要求。2022 年 3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此条例中设专章规范互联网平台保护未成年人个人

信息。 

2.2. 互联网平台保护青少年个人信息主体责任的规范梳理 

我国涉及互联网平台保护青少年个人信息的相关条文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中。《民法典》在人格权

编中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章节，总括性规定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个保法》重视互联网平台在处理

个人信息的环节中是否保护个人相应的权益，第 31 条规定处理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适用监

护人同意制度，并严格限制对此类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在相关法律条文中还规定了个人享有删除权等

各项权利。《数据安全法》侧重互联网平台在开展数据处理活动时数据本身的安全性。依据该法，互联

网平台应当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并且加强风险监测。《网络安全法》

侧重互联网平台对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义务，具体包括应对收集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并且应

采取技术措施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毁损、丢失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原则及监护人同意制度

衔接了《个保法》，但是第 72 条特别规定了互联网平台作为信息处理者的更正、删除义务。刑法通过设

置涉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罪名及刑事责任，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互联网平台保护青少年个人信息主体责任

的底线。我国刑法规定的两项具体罪名分别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分别从积极和消极角度设立互联网平台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此外，由国家互联网办公室发布的《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虽然尚未生效，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条例适当优化了监护人同意

制度，第 33 条规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为十六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时，需要

经其监护人同意，第 35 条规定了在一定情形下要重新取得监护人同意。就删除个人信息的规则而言，第

30 条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发现违反有关条例时如涉及网络欺凌未成年人时，应当采取包括删除等

措施。 
就行业的自律规范而言，行业自律公约具有的灵活性能弥补法律滞后性的不足，但目前十分缺乏涉

及互联网平台保护青少年乃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主体责任的规范。在中国互联网协会及各省、市的互联

网行业主管部门牵头下，我国部分互联网企业订立了包括《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用户个人信息

收集使用自律公约》等行业自律公约。但目前没有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行业自律公约，也没有专门负责

未成年人保护的机构[1]。另外，行业自律公约如《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自律公约》仅有 28 家互联网企

业签署，虽然不乏大型的互联网平台，但覆盖度依旧不够广泛。 

3. 互联网平台履行保护青少年个人信息的主体责任存在之不足 

3.1. 头部环节：同意规则的适用对象与身份识别制度存在不足 

依据监护人同意规则，互联网平台在实践中通常要求不满 14 周岁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勾选隐

私政策下的“同意”，而 14~17 周岁的青少年不适用此规则。这一规则有着明显的弊端，以 14 岁为年龄

上限，14~17 周岁的青少年被视为成年人，拥有完全的个人信息自决权，但青少年与成年人在认知与心

理成熟度上存在天然的差异，如果对青少年的决策缺乏引导或限制可能不利于保护其个人信息。部分互

联网平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抖音制定隐私政策要求青少年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介入，以协助青少年决

策，微信、QQ、新浪微博、淘宝等多数互联网平台都要求青少年的父母或监护人替代同意。这也相继引

发身份识别问题，如要确保同意规则的实效性有必要识别出个人信息主体为青少年用户，而介入同意的

主体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2]。实践中，互联网平台不识别用户年龄或身份，或者仅依据用户填写的

资料识别，都容易使青少年虚构年龄以规避监护人介入或者替代同意。上述两个问题根源于我国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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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的不完善，对于监护人同意规则的适用范围没有激励政策，对其验证方式也没有生效规定，因此

互联网平台缺乏承担相应主体责任的动力。 

3.2. 中部环节：互联网平台采用算法处理个人信息的缺陷 

2022 年 3 月生效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 7 条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制定并

公开算法推荐服务相关规则，第 16 条规定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用户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情况，并以适当

方式公示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运行机制等。 
结合各互联网平台所披露的信息，笔者发现：首先，多数平台未尽到告知义务。多数平台未以显著

方式公开算法推荐服务规则，例如，某短视频平台将其隐匿于“设置”页面“隐私设置”板块“个性化

选项”中的“了解详情”链接中。在解释算法的基本原理与运行机制时，部分平台的条款内容过于简略，

甚至部分头部平台未公开算法推荐服务规则，且大多数平台算法推荐服务规则中多为计算机专业术语，

青少年用户可能难以理解推荐服务的运行机制。 
其次，在青少年个人信息的处理上，对涉及青少年内容的算法推送机制不完善。以某短视频平台为

例，平台在未采取相关措施得到监护人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就将含有青少年信息的内容经推荐算法推送给

大量用户，并提供转发与下载功能。青少年由于心智不够成熟，缺少隐私期待与个人信息保护意识[3]，
可能在不经意间就将包含自己肖像信息、家庭信息的内容上传至平台上，此时，这种仅以用户喜好为标

准的推送可能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某短视频平台曾因违法推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而引发了

一起猥亵案[4]。 
最后，算法对青少年的标签化可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个性化推荐算法本质上是通过机器学习算法

对用户行为和海量数据进行类比、分析，最终达到预测用户偏好以针对不同用户的个性化服务推荐的目

的。算法在提取和分析青少年用户数据时，会根据用户特征权重将其标签化。结合个人信息的“识别说+
关联说”定义，这些标签与个人存在关联，因此应当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这些个人信息不仅能体现了

青少年的性别、民族及价值取向等重要的个人特征，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判其即将进行的行为和选择

等。因此，《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数据处理者即互联网平台加强对用户的标签化管

理，但实践中互联网平台未告知用户标签化到何种程度，也未告知用户选择或者删除用于算法推荐服务

标签，这有可能导致青少年个人信息被算法不当处理，增加个人信息甚至隐私被泄露的风险。 

3.3. 尾部环节：以匿名化处理替代删除信息存在一定风险 

我国《个保法》第 47 条规定了互联网平台应当删除个人信息的多种情形包括用户注销账号，根据目

前多数互联网平台所披露的信息，用户在注销账号以后平台将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或者匿名化处理。

《个保法》规定匿名化是指个人信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的过程，那么互联网平台

的匿名化处理是否可以达到与删除同样的效果？ 
首先，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与删除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个人信息经过匿名化处理后只是以另一种方

式存在，以互联网平台匿名化用户生日类信息为例，常采用的一种技术手段是泛化，如购物类平台常将

用户的准确出生日期简化为某几年的区间内，以便平台收集信息以统计分析不同年龄段用户的购买偏好。 
其次，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的标准并不统一。我国立法对“可识别性”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涉及“无

法识别”的标准较模糊。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越低安全性就越高，理想状态是达到绝对的匿名化，但随

着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降低其可用性也随之减少，完成匿名化后的利用价值更是极大地减损[5]。加之对

信息的匿名化处理同样需要一定成本，平台可能因为逐利而在匿名化时降低去标识化处理的标准。 
最后，个人信息经匿名化处理后有被再次识别的风险。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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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简称“NIST”)在《个人信息匿名化》报告中指出重新识别风险的出现造成

了匿名化一词的定义与其实际效果之间的矛盾[6]。进一步证实了经匿名化处理的信息并不是绝对安全的，

仍有可能被再识别并利用。 

4. 完善互联网平台保护青少年个人信息主体责任的建议 

4.1. 构建身份识别制度与青少年个人信息的分级分类同意制度 

完善同意规则应兼顾两个方面，一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二是平衡互联网平台运营成本。考虑

到青少年发展网络素质的需要，应当赋予其一定的个人信息自决权，监护人不宜过多干涉。另外，由于

监管与激励的法律法规暂缺，不宜对互联网平台施加过重的技术负担，过分加大其合规、运营的成本。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参考以下建议完善：首先，完善同意规则的身份识别制度。互联网平台可以通过收

集青少年用户的身份证号进行年龄识别，并在用户使用平台的过程中利用算法对其浏览内容进行年龄验

证。被识别为青少年的用户可以自行决定同意互联网平台收集其个人信息，无需监护人介入。如在使用

过程中被系统验证为儿童，则需由监护人提供身份证号并替代同意。由于身份验证涉及收集青少年及监

护人敏感信息，互联网平台应确保专业人员及技术保障与之配套。其次，对青少年个人信息进行分级分

类实行单独同意。互联网平台为青少年用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如需要收集青少年的敏感信息应弹窗获

得青少年的单独同意，青少年敏感信息的范围应比成年人敏感信息的范围更广。目前我国正在完善个人

信息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应当考虑通过立法确定青少年敏感个人信息的具体范围并制定具体规则。 

4.2. 优化算法公示规则并推广适用于青少年的算法推送机制 

首先，互联网平台应将算法推荐服务相关规则以显著方式公布，如附在首次使用软件以及用户登录

时跳出的弹窗中，与用户服务协议、隐私政策链接置于相同位置。为解决青少年因无法准确理解相关规

则做出选择的困境，平台应结合自身功能将自身算法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与运行机制以简明易懂的方

式告知，例如可以在识别到用户为青少年时，主动向青少年用户推送相关视频、图片解释算法推荐服务

的相关规则。其次，优化并推广单独适用于青少年的算法推送机制。目前已经有不少平台开发了青少年

模式，但依据《2021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仅有不到五成的青少年和家长设置青

少年模式，因此互联网平台应继续对青少年模式进行优化推广。平台可以在用户授权其处理个人信息时

通过用户身份信息验证用户年龄，若用户为青少年，则登录后默认开启青少年模式，若用户年龄无法得

到有效验证，则应关闭个性化推荐算法。建议互联网平台在用户上传涉及青少年相关信息的内容时告知

其相应风险，并在征得其监护人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才允许上传相关内容。此外，在算法对青少年用户进

行标签化的过程中，管控标签生成与设置的数量和类型，尤其注意敏感标签的设置[7]，避免由此产生的

个人信息及隐私泄露。 

4.3. 完善青少年个人信息的删除规则与匿名化处理标准 

个人信息的删除规则可追溯至 2015 年生效的美国加州第 568 号法案，又称“橡皮擦法案”，该法案

规定了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未成年人用户提供删除功能，以便未成年人用户能够自由删除此前提供

的个人信息。互联网记录的个人痕迹可以是持久不变的，但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快速成长、变化的时期，，

不合时宜的个人信息如同“不能被遗忘的幽灵”[8]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的发展。结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法(征求意见稿)》删除个人信息的规定以及青少年个人信息的特殊性，建议互联网平台在一般情况下不以

匿名化处理代替删除，并且在青少年删除个人信息时可以删除第三方发布或转载的个人信息。针对确有

技术问题无法完全删除的用户信息，建议互联网平台明确匿名化处理标准，告知用户信息处理到何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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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无法识别”[9]，以防止个别互联网平台为节约成本对个人信息的匿名化处理不达标。同时应互联

网平台应加强内部管理，明确内部规范严禁对已匿名化处理的信息进行二次识别操作，防止已匿名化的

信息被二次识别。 

5. 结语 

网络环境下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应由互联网平台承担主要义务，即主体责任。这既是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的意见》的政策导向，也是立法和行政

监管滞后以及行业自律缺位所导致的。目前，在缺乏相关法律对已满 14 周岁未成年人即青少年的个人信

息进行特别保护的情况下，国内互联网平台在处理个人信息的过程中尚未尽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其主要

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环节：在头部环节方面，同意规则适用对象与身份识别制度存在不足；在中部环节

方面，存在互联网平台使用算法处理个人信息未尽告知义务、算法推荐机制不完善及对青少年个人信息

标签化的问题；尾部环节方面，互联网平台以匿名化处理替代删除个人信息存在一定风险，匿名化处理

替代删除不到位。为了更好地履行互联网平台的主体责任，互联网平台应从同意规则、算法处理以及删

除与匿名化处理规则三个层面切入，构建身份识别制度与青少年个人信息的分级分类同意制度，优化算

法公示规则并推广适用于青少年的算法推送机制，完善青少年个人信息的删除规则与匿名化处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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